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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3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７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１１

凌钢债

编 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度相比

下降

７０％

以上。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是否经过会计师审计：

□

是

√

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５

，

９４３

，

７３６．２７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１９

元

三、原因分析

２０１２

年，公司努力通过各种措施降低生产成本，但钢铁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仍未好转，钢材市场

持续低迷，因此预计全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度相比将下降

７０％

以上。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３－００２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泉

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泉州泰亚投资”）关于解除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泉州泰亚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３００

万股质押， 用于向

银行贷款担保。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

增后，上述质押股份增至

６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原质押用于贷款担保的本公司股份合计

６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７

，

６８０

万股的

３．３９％

，因协议正常履行完毕，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质押解除手续，解除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截至目前，泉州泰亚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１３％

。

本次解除质押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０

股。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开市起复牌。

鉴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筹划重大事

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本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开市起停牌。 截止目前，鉴于该事项涉及的条件不

够成熟。 为此，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事项，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开市

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３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财政扶持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明万和”）根据《佛山市高明区鼓励外资和民资企业投资暂行优惠办法（修订）》（明府办

【

２００６

】

１７７

号）的文件精神，向佛山市高明区政府申请政府扶持资金。 佛山市高明区政府

同意将年新增的纳税额地方留成部分作为企业技术开发专项补贴返还给企业。 高明万和

已于近日收到佛山市高明区财政局拨付的政府财政扶持资金合计人民币

１

，

７６９

，

２９３

元。

高明万和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拟将该笔政府财政扶持资金确认为高明万和

２０１３

年的营业外收入，预计该笔政府财

政扶持资金的获得对高明万和

２０１３

年的损益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仍须

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

８

名。 平兴董事长，李小波、徐亚平、栾汉忠、申书龙、吕先

锫、郑泰安、姜玉梅董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成都倍特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的 《关于对子公

司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

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促进子公司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倍特投资）的可持续

发展，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相关事项详见同日刊

登的该次会议决议公告），本公司拟以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的货币资金对倍特投资

增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需倍特投资股东会

审议。

二、倍特投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成都倍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注册地：成都高新区标准厂房

（三）法定代表人：熊军

（四）设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五）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六）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１４６０４１

（七）主要业务：对外投资、产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及培训

（八）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４０ ９８．８

四川省宏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１

成都融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２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九）主要财务数据（合并财务报表）：

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

计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５１１３４．７

万元

１４０２５１．８３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３９３００．９５

万元

１２６０８９．０２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资产

９９５４．６９

万元

１１９５０．６４

万元

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季度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１４８６．８０

万元

８７０６．２５

万元

营业利润

２７７０．７８

万元

２７６３．４８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１９５１．１３

万元

１９９５．９５

万元

（十）倍特投资是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三、倍特投资增资方案

（一）新增出资额：

３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倍特投资的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８０００

万元。

（二）新增出资的价格：每

１

元新增出资额的价格为人民币

１

元。

（三）新增出资的认缴人：倍特投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认缴（如除本公司外

的倍特投资股东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 本公司拟认缴其所放弃认缴的新增出

资额）

（四）新增出资的认缴方式：新增出资认缴人须以货币资金认缴本次新增

出资。

四、增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增强倍特投资的资本实力， 为倍特投资的长远发展创

造良好的基础条件，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其经营成果。 因此，本次交易对本公司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有积极影响。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８５２，８１６，８９０．８８ ６５７，２９３，６７６．２６ ２９．７５％

营业利润

１４０，４０３，２７９．６８ １２４，８１９，３８８．６０ １２．４９％

利润总额

１６３，３０７，２０７．７５ １３５，１８０，６５２．０３ ２０．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５，９８３，３６７．７４ １１２，２６７，２６５．２６ ２１．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２５，８２２，８７８．９８ １０３，５９８，６９４．８１ ２１．４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７ ０．５６ １９．６４％

按发行后股本规模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７ ０．５６ １９．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３０％ ９．３９％ ０．９１％

项目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１，６３０，２０３，１９１．６９ １，３５１，５８１，６８３．１７ ２０．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４００，９２９，６４７．０５ １，２４１，５５３，６０４．４８ １２．８４％

股本

（

股

） ２０６，６８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７８ ６．２１ ９．１８％

注：上述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５

，

２８１．６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９．７５％

；实现营

业利润

１４

，

０４０．３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２．４９％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６

，

３３０．７２

万元，同比增

长

２０．８１％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５９８．３４

万元， 同比增长

２１．１２％

。

上述财务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开拓

市场，不断加强内部管理，变频器、控制系统、电梯部件及线缆等各项业务的销

售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同时，综合毛利率继续保持稳定，增加了相应边际贡献。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

１６３

，

０２０．３２

万元， 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了

２０．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４０

，

０９２．９６

万元，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

长

１２．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６．７８

元，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长

９．１８％

。

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盈利增长以及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从而增加了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金等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纪

德法先生基于公司未来发展及回报股东，结合

２０１２

年经营实际情况，提出了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为避免引起股价

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预披露如下：

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０６

，

６８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已扣除对杨

书林、 沈振华、 罗鹰等

３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额

１０

万

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股利

２．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现人民币

４１

，

３３７

，

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１４４

，

６７９

，

５００

股。 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３５１

，

３６４

，

５００

股。

控股股东承诺： 在公司有关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２０１２

年度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将会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控股股东纪德法先生有关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 全体董事就对该提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一

致认为： 控股股东提出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当

前的经营业绩增长相匹配；本次现金分红亦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中对于分红的相关规定。 全体

９

名董事在董事会召开会议审议上述

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将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上述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财务数据出具审计意见，且经董事会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确定，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和董事会审议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转债简称：海运转债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银行授信进行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提供担保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含本次担保累计为其担保

３２

，

１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０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对宁

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集团”）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中山支行最高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担保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履行完

毕。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对海运集团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

最高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止。

（二）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宁波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银行贷款进行担保的议案》：为支持海运集团的发展，从而促进控股股

东与本公司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本公司继续为海运集团提供总额在

４３

，

０００

万

元以内的银行贷款进行担保，担保的期限为

３

年。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海运集

团和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本公司为海运集团提供的担保总额（含本次担保）未超过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为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贷款进行担

保的议案》规定的担保总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

１

幢

法定代表人：管雄文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主要经营业务：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各港间货物（含油品、集装箱）运

输；船舶及其辅机的修造；海上货物中转、联运；仓储，揽货；室内外装潢；船舶

物资配件、日用品的批发、零售；国内劳务合作；本单位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实业投资。

海运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１．９０％

的股权（

３６５

，

０６２

，

２１４

股），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运集团资产总额

７８３

，

４３０．２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１０

，

３６９．３０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１２１

，

８５７．８６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３６４

，

３１７

万元），

净资产

２７３

，

０６０．９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３５

，

６１９．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２

，

８１１．４６

万元，资

产负债率

６５．１５％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７７４

，

７５９．４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１１

，

６８２．７２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１１５

，

９３９．６７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３７５

，

４４０

万

元），净资产

２６３

，

０７６．７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８４

，

２７２．０６

万元，净利润

－７

，

４５２．２５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６．０４ ％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止

担保事项：为海运集团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最高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为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贷款进行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公司

为海运集团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保证海运集团筹措生产经营及其发展所需

资金，降低债权风险，促进海运集团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关于继续为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贷款进行担

保的议案》有利于保证海运集团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降低债权风险，促进控股

股东与本公司的共同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

担保）为

３２

，

１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次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

１５．５０％

。 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

报备文件：

（一）《招商银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

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５９９１３０１０２

号）

（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

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１９９３

年上市以来，

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建立和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机制，规范经营管理，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最近五年公司未

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处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纪

律处分。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２１１８７

号的

要求， 将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公

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浙江证监局现场检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出具了《关于对航天通

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管意见的函》（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０

〕

２１８

号，以下简

称“监管意见”）。 公司针对《监管意见》中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逐项对照检

查，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一）公司治理和“三会”运作方面

１．

关于董事缺额一名，副董事长缺额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现任董事共十名，无副董事长，不符合公司《章程》一百零六条的规

定。 ［整改落实情况］

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新的

一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同时，公司还对《章程》进行了修改：（

１

）第一百零六条，原为：董事会由十

一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 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至

二名；现修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公司董事会设董

事长一名。

以上解决了董事缺额一名，副董事长缺额的问题。

２．

关于监事缺额一名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现任监事共四名，不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三条和《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第三条的相关规定

［整改落实情况］

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二十次监事会审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新的

一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二名。

同时，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第一百四十三条原为：公司设监事

会，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现修改为：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

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了修改：第三条原为：本届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二名，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现修改为：本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

成，其中职工代表二名，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以上解决了监事缺额问题。

３．

关于审计委员会缺额一名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董事李晓春于

２ ０ ０ ７

年

１ ２

月

２ ８

日辞去董事职务，使审计委员会人

员由

３

名减少为

２

名。 公司董事会未及时进行补选，不符合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工作制度》第八条的规定。

［整改落实情况］

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六届一次董事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缺

额问题已经解决。

４．

关于部分董事会会议记录不全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部分董事会会议记录未明确记录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 如五

届十六次董事会等，不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

［整改落实情况］

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会议记录应包括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

果，虽然公司每次董事会均有完整的经各位董事签署的表决票，但部分董事会

未将表决方式和结果载入会议记录中。

自《监管意见函》下达之日起，公司已责成会议记录人必须将会议表决方

式和结果书面载入会议记录中。

５．

关于董事会提案临时取消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临时取消了 “审议关于落实完成年度经营目标措

施的专题报告”和“关于拟投资哈尔滨盛世特种飞行器有限公司的议案’’两项

会议提案，但均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不符合《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

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条的规定。

［整改落实情况］

本次董事会取消的第一项议案为报告事项，因不属于董事会审议内容，故

不需进行表决；第二项议案为讨论事项，因相关时机尚未成熟，也不在本次董

事会表决。 但上述行为确实违反了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规定。

针对该种情形有可能在以后董事会中继续出现， 因此公司在会议通知中

严格列明会议提案的性质，即：讨论事项和审议事项，以符合有关规定。

（二）公司财务及内部控制方面

１．

关于审计前虚增收入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下属两家子公司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沈阳航天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分别出现过虚增

２ ０ ０ ９

年收入

２ ０２ １

万元和

１ ０ ９ ２

万元的情况，不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收入》和《企业会计准

则———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 公司

２ ０ ０ ９

年年报已按照事务所审计意

见进行了调整，但上述情况反映出公司财务基础薄弱，财务核算、财务内部控

制等方面存在着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

针对存在的问题， 为此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开展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达标工作，集团本部及下属各单位均对照要求进行了自查自纠，并针对存在问

题认真进行了整改，通过此次活动，使得集团的会计基础工作更加规范，会计

工作基础更加牢固。

此外， 按照

２００８

年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发的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公司启动了内部控制

体系建设并制定了实施计划，聘请了中介咨询机构对整个公司采购、生产、销

售、筹融资、投资等各方面流程进行了调查，

２０１２

年该项工作将进一步推进，公

司将通过此次调查所发现的问题及时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２．

关于通信服务收入确认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

２ ０ ０ ９

年通信服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 ４３

亿元， 增长率达

１０６７． ２％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解释原因之一为移动话费充值业务代理模式改变，

由无风险代理转为买断式代理。 对于上述问题请公司协同会计师提供以下说

明：一是判定该业务相关合同出现实质性改变的依据；二是涉及该业务的相关

会计处理是否有明确依据；三是是否存在相关税务风险。

［说明情况］

该块通信服务收入全部发生在公司子公司浙江航天电子。 其与浙江移动

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业务合作合同中第三条第七项约定： 航天电子自行负责数

据的销售业务。 航天电子未销完毕的数据不得向浙江移动分公司退货，浙江移

动分公司没有义务向航天电子退还任何款项。 而

２００９

年以前的业务合作合同

中没有“未销完毕的数据不得退货”等类似条款。 因此，从该条款看中国移动增

大了航天电子经营充值卡业务的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的增大意味着该业务合

同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变。

同时，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２００８

对收入准则进行解释时将代理业务归类在

特殊商品销售的会计处理中， 同时将代理业务划分为视同买断和收取手续费

二种方式。 其中对视同买断做了以下规定：“视同买断方式代销商品，是指委托

方和受托方签订合同或协议，委托方按合同或协议收取代销的货款，实际售价

与合同或协议之间的差额归受托方所有， 如果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协议明

确表明，受托方在取得代销商品后，无论是否能够卖出、是否获利，均与委托方

无关，那么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代销商品交易，与委托方直接销售商品给受

托方没有实质区别”。视同买断方式会计处理与一般商品销售并无不同。因此，

航天电子和浙江移动分公司的合同条款符合准则解释中视同买断的情形，会

计处理与视同买断一致。

对于上述充值券业务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方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在会计

师事务所专人陪同下， 专程向财政部会计司有关人员进行了咨询， 其答复如

下：因为是买断，卡卖不出去等风险全部由公司承担，按此确认收入没问题；至

于缴税的问题，由税务部门确定。

关于税务问题， 航天电子就该交易涉及的税务问题向杭州市地税局上城

分局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杭州市地税局上城分局同意航天电子按浙地税函

［

２００４

］

４３７

号关《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业务问题的通知》和杭地税一［

２００３

］

６

号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代理营业税若干政策业务问题的通知》处理，即属于

营业税征收范围。

（三）信息披露方面

１．

关于

２００９

年报部分项目披露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披露的

２ ０ ０ ９

年年报中，“在建工程”项目“按项目分析’’中，关于

“绵阳灵通大楼”和“宁波中鑫集团搬迁’’的期初数据填报有误；“董事参加董

事会出席情况”项目中未披露董事马岳和张渝里的相关信息。

［整改落实情况］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０９

年年报中，“在建工程”项目“按项目分析”中，关于“绵阳

灵通大楼”和“宁波中鑫集团搬迁”的期初数原列示为：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净值

①

沈阳航天城工

程

３９

，

１９８

，

８０７．６７ ３９

，

１９８

，

８０７．６７ ２５

，

９５０

，

９４０．４２ ２５

，

９５０

，

９４０．４２

②

绵阳灵通大楼

２３

，

５１９

，

７６２．６３ ２３

，

５１９

，

７６２．６３ ２７

，

５５８

，

７４８．００ ２７

，

５５８

，

７４８．００

③

宁波中鑫集团

搬迁

３９

，

４６１

，

００９．５２ ３９

，

４６１

，

００９．５２ ７

，

５８８

，

５７３．６０ ７

，

５８８

，

５７３．６０

④

其他

４

，

８１８

，

７２８．７８ ４

，

８１８

，

７２８．７８ ８

，

８３２

，

４３５．６６ ８

，

８３２

，

４３５．６６

合计

１０６

，

９９８

，

３０８．６０ １０６

，

９９８

，

３０８．６０ ６９

，

９３０

，

６９７．６８ ６９

，

９３０

，

６９７．６８

经核实，由于财务人员工作疏忽，该二个项目期初数据错位，正确应为：

“绵阳灵通大楼”期初数为

７

，

５８８

，

５７３．６０

元；“宁波中鑫集团搬迁”期初数为

２７

，

５５８

，

７４８．００

元。

此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原董事马岳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补选张渝里为公司董

事，在披露

２００９

年年报时，披露“董事参加董事会出席情况”项目，未对离任董

事马岳进行披露，而现任董事张渝里也因未参加

２００９

年董事会未予披露。

公司责成有关年报编制人员进一步学习有关规定， 要时刻保持认真细致

的作风，确保在以后定期报告披露中不出现这种错误和遗漏。

２．

关于“沈阳航天城”项目建设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沈阳航天城”项目自

２ ０ ０ ５

年

１ ０

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基本处于

停滞状态。该项目

２ ０ ０９

年期末“在建工程”余额为

３

，

９１９． ８８

万元、无形资产一

土地使用权余额为

２

，

９７２． ７２

万元。沈阳道义经济开发区于

２ ０ ０ ８

年及

２ ０ ０

９

年多次向公司下发通知催促，其中

２ ０ ０９

年

１

月的通知中提及若公司于

２ ０ ０

９

年

４

月末前未按期全面复工建设，管委会将对该项目列入清理范围，但截至现

场检查日，公司未对上述事项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检查中了解，你公司认为开

发区通知仅为催促公司开工建设，并无清理和收地原意，公司亦保持与开发区

的联络，因此未予披露。 对于上述情况请进一步提供有关事实的书面说明，并

附书面证据。 此外，请会同会计师事务所捉供关于上述事项相关会计处理合理

性及是否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说明。

［情况说明］

“沈阳航天城”项目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开工建设，因进度缓慢，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开发

区向公司送达了开工建设的催促《通知》；又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再次书面通知，要求

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底前全面开工，否则将被列入清理范围。 在此期间，公司始终保持

与开发区的紧密联络，我们了解到，开发区的通知仅为催促公司开工建设，并

无清理和收地的原意。 对于上述情况说明，公司已专题报告浙江监管局，沈阳

蒲河新城管委会也出具了专函，并在该说明盖章鉴证。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公司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沈阳航天城”建设进行了重新

定位，为确保充分利用存量资产，实现成本最小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的六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沈阳蒲河新城管理委员会征用回

收“沈阳航天城”部分土地的议案。 鉴于目前建设规划，为了理顺“沈阳航天城”

项目建设有关事宜，公司与沈阳蒲河新城管理委员会就“沈阳航天城”项目用

地范围内西侧部分土地征用回收等相关事宜签订《协议书》。 公司同意将“沈阳

航天城”项目该部分土地约

８５

亩由管委会征用回收并另行安排，管委会先以原

价（

１２

万元

／

亩）返还公司已全额支付的该部分地块土地款；并承诺在管委会实

际出让或改变土地性质出让该地块实现的土地增值收益后给予公司一定的经

济补偿，补偿标准另行约定。 有关详情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

（四）其他方面

关于房产产权过户问题

［存在问题］

公司多处房地产产权尚未过户，且时间较长，如金爵房产、沈阳新星等。 公

司须积极处理权属问题，明晰产权。

［整改落实情况］

公司因历史上收购破产企业资产、资产置换等原因，存在子公司部分房产

所有权证尚未过户或办理的情况。 其中控股子公司沈阳新星机电有限责任公

司拥有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

１２

项房屋， 其中

１０

项登记在沈阳新阳机器制造公

司名下，

２

项系原沈阳新阳机器制造公司建造的房屋但没有办理房产证。 沈阳

新星机电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收购沈阳航天新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财产， 其中土

地使用权

２３４

，

４６４

平方米，该宗地上房屋

１２

幢，建筑面积

３１

，

４２７

平方米。 沈阳航

天新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由沈阳新乐精密机器公司兼并沈阳新

阳机器制造公司组建的。 但该房屋所有权未能由沈阳新阳机器制造公司过户

到沈阳航天新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也未过户到沈阳新星机电。 所以沈阳

新星机电目前拥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仍在沈阳新阳机器制造公司名下。 现该房

屋所有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之中，该等手续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此外，

２００５

年公司为浙大海纳借款

３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后由于浙大海纳无

法偿还该笔贷款，公司为其承担了担保责任，为使公司损失减小，公司多次催

讨款项，后浙大海纳将其拥有的泉州别墅

１２

套作为抵押还给公司。 由于原董事

长违规操作，同时也便于早日将财产抢先拿到手，董事长要求公司领导徐文杰

（时任公司纪委书记）以个人名义将别墅先行购买，徐文杰个人也多次要求公

司为其办理有关手续，后徐文杰个人出具了承诺书，承诺是公司要求其以个人

名义购买此别墅，并承诺别墅处置的全部收益费用由公司享有并承担。 目前，

上述房产已在公司固定资产账面反映。

为进一步清理整顿该等房产等资产， 公司早于

２００８

年就成立了专项领导

小组，并在公司监察审计部设立了专门人员组成的清理小组，近年来开展了大

量的工作。 但由于时间较长，且历史原因复杂，每一项房产的清理均需从

２０００

年以前开始搜集资料，工作难度非常大。 本着成熟一项处理一项的原则，近几

年来多项房产权证问题已解决。

此外，上述金爵房产的别墅已经委托中介机构挂牌出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经办理了全部

１２

套转让手续。

二、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公司收到浙江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

于对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２

］

５

号，

以下简称《决定书》）。 指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新收购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新乐毛

纺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乐毛纺”）财务基础薄弱，与部分客户的业务及

资金往来频繁、帐实不符，存货及固定资产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对公司提出了

相应的整改要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已责成新乐毛纺核对完毕与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往来账款情况，查实了相关差异原因；查实了

１２６３．９１

吨毛

条销售业务的真实性，并完成了不实资产的补偿；核实了二手洗毛线及梳条设

备权属问题，《决定书》指出的问题已在规定的整改时间内落实整改措施。 整改

报告全文请参阅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浙江证监局对公司现场检查所提监管意见，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浙江

证监局对公司下发《决定书》指出的问题，公司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毕。 整改后，

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基本相符。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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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５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承诺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收到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关于航天通信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贷款业务相关事宜

的承诺》，具体承诺如下：

一、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依据《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依法设立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已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财务会计等相关制度，其所有业务活动均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运作情况良好，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的相关存贷款业务具有安全性。 在后续运

营过程中，财务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作。

二、鉴于上市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均独立于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工”），航天科工将继续确保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并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经营自主权， 由上市公司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和业

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自主决策与财务公司之间的存贷款业务， 并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内部程序，航天科工不对上市公司的

相关决策进行干预。

三、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

的紧急情况时，航天科工将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相应增加财务

公司的资本金，以确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安全。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